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

相关问题解答

一、培训相关问题解答

问：新办操作证的取证周期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答：新办取证的学员需要完成所报考的特种作业准操项目相应的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培训后，将学员信息上报到考核部门审核，审核合格后安排考试，考核合格后20个工作日制发特种作业操作证。

问：外埠的操作证可以在沈阳复审吗？

答：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安监总局[2010]30号令）第二十一条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1次。特种作业操作证由安全监管总局统一式样、标准及编号。因此只要在应急管理部“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和“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网址https:/cx.mem.gov.cn)可以查到证件相关信息，就可以在沈阳正常复审。

问：已持有高压电工证，是否可以兼顾低压电工的工作？

答：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安监总局[2010]30号令）文件要求：高压电工作业指对1千伏（kV）及以上的高压电气设备进行运行、维护、安装、检修、改造、施工、调试、试验及绝缘工、器具进行试验的作业。低压电工作业指对1千伏（kV）以下的低压电器设备进行安装、调试、运行操作、维护、检修、改造施工和试验的作业。因此，高压电工作业与低压电工作业是两种不同的准操项目，不可以互相兼顾。

问：复审操作证最早可以提前多久报名？

答：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安监总局[2010]30号令）第二十二条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证需要复审的，应当在期满前60日内，由申请人或者申请人的用人单位向原考核发证机关或者从业所在地考核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因此复审报名时间应在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审到期前60日进行。

问：应复审日期已过，操作证是否还可以继续复审？

答：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安监总局[2010]30号令）第二十六条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证未按期复审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失效。因此特种作业操作证应在复审日期到期前进行复审，如已过期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为失效证件。

二、受理相关问题解答

问：新办资格证都需要什么手续？
答：根据《辽宁省安全生产资格考试及证书管理实施细则》，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1．《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申请表》；（报名时由培训机构提供）

2．个人健康承诺；（报名时由培训机构提供）

3．本人身份证；

4.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2张；

5. 初中及以上学历证书；（新办证用）

6.从事特种作业情况。（复审证用）（报名时由培训机构提供）

（二）申请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

1．《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申请表》；（报名时由培训机构提供）

2．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3张。

问：新办或复审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如何办理？

答：考生先到培训机构报名并参加培训，培训机构将考试信息报送至我中心后统一安排考试。根据安监总局[2010]30号令，复审证件的应在证件期满前60日内提交申请。未按期复审的，资格证失效。

市考试机构受理咨询电话：86589955

问：有没有指定或推荐的培训机构？

答：沈阳市已实行“培考分离”，培训机构市场化，没有指定或推荐的培训机构。可以登陆“沈阳市应急管理局”的官方网站，搜索“安全培训机构名单”，名单中的培训机构已在应急局完成备案，都具备相应的培训资质，考生可自主选择。

问：不参加培训，可以直接考试吗？
答：不可以。根据安监总局[2010]30号令要求，无论是新办证还是复审证的特种作业人员，都应当接受与其所从事的特种作业相应的培训后，方可参加考试。

问：考试怎样收费？
答：根据辽财税函【2021】629号文、辽安服减灾发【2021】27号文要求，特种作业人员收费分为考试费和考务费，标准如下：

考试费征收标准：理论50元/人.科、实操100元/人.科、复审30元/人.科

考务费征收标准：理论6元/人.科、实操3元/人.科、复审6元/人.科（视同理论考试）

即:新办证理论考试56/人.科、实操考试103元/人.科、复审证考试36元/人.科

问：证件快要到期，目前在外地，应该怎么办？

答：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回到原考核发证机关或者目前从业所在地考核发证机关办理复审证件的相关事宜。只要是在沈从业人员，都可以在沈阳就地办理。

问：报名后多久能考试？

答：在收到考试申请60日内组织考试，根据目前工作流程，需7-10个工作日对全市上报申请进行审核后，按照考试计划统筹安排。

问：多久需要复审？
答：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安监总局[2010]30号令）文件，第四章复审第二十一条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1次。

特种作业人员在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内，连续从事本工种10年以上，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经原考核发证机关或者从业所在地考核发证机关同意，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复审时间可以延长至每6年1次。

问：如焊工、电工进行高处（2米以上）检维修或其他作业，还需要持高处作业证吗？

答：1.《高压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及考核标准》《低压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规定的培训考核内容中，包含了登高安全用具及其使用、架空线路安装、登杆作业基本技能等。如您在上述范围内作业，可不用重复取高处作业证。2.《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中不包含“高处作业”的培训考核内容，持有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仍需要取高处作业证。

问：制冷与空调维修作业过程中，涉及到气焊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除了需要持有制冷与空调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外，是否还需持有焊工证和高空作业证等证件？

答：制冷与空调特种作业操作证指对大中型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安装与修理的作业，不包含焊工和高处作业内容。如您在维修作业中涉及到气焊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内容，需要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第30号令）获得相应工种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

三、考试相关问题解答
问：怎样登录考试系统？

答：开始考试时，准考证号和身份证件号已经按照考试系统派发的机位自动显示在对应的屏幕上，考生先点击“考生身份核验”，再根据对话框内容核对个人信息和考试信息，信息无误后，点击“本人已核对上述信息并确认无误，开启考试”，最后需考生正对摄像头，确保面部在取景框内且无遮挡，点击“开始验证”，验证通过后进入答题页面开始考试。

问：考试有哪些题型？考试多长时间？多少分及格？

答：理论考试分为单选题和判断题，考试时间为120分钟，理论考试满分100分，80分以上为及格。

理论考试通过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考试分为专业科目和公共科目，考试时间50分钟，实际操作考试满分100分，80分以上为及格。

问：同时报考两个特种作业操作证，考试时怎么操作？

答：考生凭身份证通过闸机进行人脸识别时，会显示两个考试科目，考生自主选一个考试科目，按照派发的考位进行考试，本科目考试结束后，再次通过闸机进行人脸识别、派位，开始另一个考试科目的考试。

问：考试中题答错了怎样修改？答完后怎样交卷？
答：交卷之前所有的答案都可以更改，直接点击个人认为正确的选项即可。在所有试题检查确认后，点击右上角的“确定交卷”（点击交卷后无法再修改答案），再点击确定，完成交卷。

问：怎样知道考试分数？考试合格后要做什么？
答：在交卷成功后，屏幕会自动出现本次考试成绩, 5秒后会自动退出考试系统， 80分以上（含80分）为合格。新办考生需要在理论考试合格后按培训机构通知的时间参加实操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包括新办、复审），请在20个工作日后联系报名时的培训机构，领取资格证。如果考试不合格，按培训机构通知的时间参加补考。

问：理论考试合格了，实际操作考试没合格，要怎么补考？

答：实操考试在理论考试成绩合格一年有效期内，安排一次初考，初考成绩不及格的，安排一次补考，经补考仍不及格的，需重新参加相应的安全技术培训并重新报考。

问：考试试题是怎样出的？违反考场纪律会怎样？

答：依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培训【2013】104号）文件要求，安全生产资格考试应当使用全国统一考试题库，考试试卷在考试题库中随机生成，题量的多少都是严格按照国家题库确定的。

考试全程闭卷，考生进入考场，不准携带任何与考试有关的资料和手机及电子产品，请自觉存放在指定储物柜里，私自带入考场者，一经发现，使用与否均视为违纪，考试成绩无效，情节严重者，一年或者三年内不允许参加考试。

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准交头接耳、旁窥、互打暗号或者打手势，如有上述行为之一，监考人员对其提出口头警告并责令改正；经警告仍不改正的，监考人员取消其本次考试资格，责令离开考场，成绩作废，一年内不允许参加考试。

四、制证相关问题解答

问：已办理的证件在应急管理部官网“查询服务”是否能查到信息？
答：可通过应急管理部“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和“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网址https:/cx.mem.gov.cn)查询。如领取证件后，在应急管理部官网无法查询，请联系市应急事务服务中心资格考试部受理室（联系电话024-86589955）。

问：如何办理补证？需要什么手续？是否收费？
答：首先核对申请人的补证信息，符合补证条件的在提交申请20个工作日后，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到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沈河区市府大路260号，联系电话：024-83963201）填写《补证和更换或更新证件申请表》，领取补发证件。补证不收费。

问：考试通过后在哪取证？
答：制证完成后统一移交至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的工作人员通知各培训机构取证，再由培训机构下发给各考生。 

